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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专利申请的创造性判断标准一定程度归于其是否“非显而易见”，而专利申请的非显而易见性的判断则

归于现有技术对该方案是否具有技术启示。但目前我国对于技术启示的认定标准不完善，在实践中常引

起较大争议。应当限制“本领域常用技术手段”及“公知常识”两大驳回理由的滥用，针对性设置判断

主体在不同技术领域中的知识与能力范围，建立有关技术启示认定典型问题的指引规则，以使技术启示

认定标准趋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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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ventiveness judgment standard of a patent application is attributed to whether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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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obvious” to a certain extent, while the non-obviousness judgment of a patent application is 
attributed to whether the prior art has techn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solution. However, at 
present, my country’s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for technical inspiration are not perfect, which of-
ten cause great controversy in practice. The abuse of the two grounds for rejection of “commonly 
used technical means in this field” and “common knowledge” should be restricted, the range of 
knowledge and ability of the subject of judgment in different technical fields should be set in a 
targeted manner, and guidelines for typic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technical revela-
tions should be established, so that standards for identification of technical inspiration tend to be 
perf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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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具有创造性”是我国专利法中对于专利授权的条件之一，我国《专利法》中对于创造性的规定较

为笼统 1。但对于条款中的四个概念却未给出详细的判断标准。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专利审查指南》中将

专利是否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实质性特点”归结于申请专利的技术方案相对于现有技术的结

合是否显而易见，而对是否显而易见的判断则是根据《专利审查指南》中的“三步法”来判断现有技术

是否给出了技术启示来确定。因此可以认为，专利创造性判断的核心是技术启示的认定。 
实践中，由于我国对于技术启示的认定标准过于简单，导致专利审查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同一专

利申请交由不同审查员进行审查，可能会得出完全不一致的审理结果，这也使得专利授权存在较大的争

议和不确定性。因此，如何完善技术启示的认定标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统一技术启示的认定标准

能有效提高专利的审查效率、降低专利授权后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行政司法资源的浪费，让专利制度

能更有效推动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 

2. 技术启示概述 

根据我国《专利审查指南》的规定，判断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是否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实

质性特点”，是指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相对于现有技术是否显而易见 2。而显而易见

与否的判断，则是基于现有技术是否给出了形成该技术方案的技术启示。如若认为现有技术没有给出技

术启示，则该申请的技术方案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是非显而易见的，若该技术方案同时产生了有益效

果并具备“显著的进步”或“进步”，则该技术方案应当被认定为具有创造性；反之，若认为现有技术

相对于申请的技术方案给出了技术启示，则应当认定该技术方案是显而易见的，并因此判断其不具有申

请专利所要求的创造性。 

Open Access

 

 

1《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型具

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2《专利审查指南(2019 年修订)》，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二部分第四章 2.2 节规定“发明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是指对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是非显而易见的。如果发明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仅仅通过合

乎逻辑的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试验可以得到的，则该发明是显而易见的，也就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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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技术启示的基本含义 

我国在专利审查中采用“三步法”对技术方案是否显而易见进行判断：第一步，寻找与该要求保护

的技术方案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第二步，对该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的区别技术特征和实际所解决的

技术问题予以确定；第三步，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角度判断该区别技术特征是否显而易见。即现有技术

对于该技术特征的应用是否存在启示，能够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动机对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予以改进，形

成该申请所要求的保护的技术方案。 
在实践中，三步法的第一、二步主要是将现有技术与申请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相对比，较少受主

观性影响。但第三步关于技术启示认定则表露出较多主观因素倾向。由于个体认知差异，不同人对于判

断标准有着一定差异化理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专利最终是否授权[1]。 
我国《专利审查指南》对技术启示的基本含义进行了相关表述 3，该表述强调了现有技术在整体上是

否给出了任何启示，当面对上述技术问题时，为实现该专利申请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该启示使本领

域技术人员有动机去修改或调整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对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现有技术之间的结

合是否显而易见，需要考虑现有技术是否让普通技术人员有动机将这些对比文件的内容相结合。而考虑

一份对比文件是否给出了某种技术启示，则通常可以从技术领域、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技术效果等多

个方面进行考虑[2]。原则上应该是通过现有技术客观上的效用来给出某种技术启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

只有当现有技术的技术特征与所要求保护的区别技术特征完全相同时才能认定其具有技术启示。事实上，

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判断应基于对现有技术的整体理解。 
综上，可以认为，技术启示的基本含义包括：1) 技术启示是一种认定专利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是否

具有显而易见性的判断标准；2) 技术启示是一种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动机对最接近的现有技术进行修改

以实现该专利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的一种指示；3) 这种指示的产生基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对现有技术从整

体上的判断。 

2.2. 技术启示认定标准 

判断专利申请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是否给出了技术启示，需要一个技术启示的认定标准。一般认

为，技术启示的认定标准包括两层含义：技术启示的判断主体及技术启示的判断方法。 

2.2.1. 技术启示的判断主体 
技术启示的判断主体解决的是由谁进行判断的问题。由于现实中个人的认知差异，若没有一个统一

的判断主体，就会导致不同角色对技术启示的判断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目前通常采用的是通过法律拟制

一个虚拟的“人”的方法，并划定这个虚拟的“人”具备的知识能力的范围。这个虚拟的“人”通常被

称为“本领域技术人员”。在实践中则是让审查员将自己代入该虚拟的“人”的角色而进行判断。我国

《专利审查指南》中将本领域技术人员定义为一个知晓申请日或优先权日之前所属领域所有的普通技术

知识但不具备创造力的虚拟的人。 

2.2.2. 技术启示的判断方法 
技术启示的判断方法是指进行技术启示判断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基于一定的判断主体对涉及到判断

过程的所有信息进行一个全面、整体的逻辑判断过程。一般包括事实认定过程和法律判断过程。事实认

定是指对现有技术所公开的内容认定以及专利申请所要求的保护的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的差别的认定，

 

 

3《专利审查指南(2019 年修订)》第二部分第四章 3.2 节规定“判断过程中，要确定的是现有技术整体上是否存在某种技术启示，

即现有技术中是否给出将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应用于该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以解决其存在的技术问题的启示，这种启示会使本领域技

术人员在面对所述技术问题时，有动机改进该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并获得要求保护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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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判断是指基于上述事实，站在判断主体的角度来进行判断，分析现有技术是否给出了让技术人员有

动机形成该保护方案的技术启示，从而判断该技术方案是否显而易见。 

3. 我国创造性判断中技术启示认定的问题 

技术启示认定标准是专利创造性判断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虽然目前我国对于技术启示认定主体和认

定方法上都进行了规范，但在实际应用中依然存在较多争议和不确定性。 

3.1. 未明确“普通技术知识”概念的范围 

在实际审查中，审查员并不能完全避免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对判断能力的影响，而只能是无限于接近

《专利审查指南》中拟制的“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定义，这其中就不可避免的存在误差。并且法律也未

对何为“创造性能力”作出明确规定，这就形成了一种法律界定上的模糊，同时由于审查员个人认知上

的差异，就会导致对于同一案件的创造性判断经常得出相反结论的情况。 
《专利审查指南》中规定，本领域技术人员应知晓其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知识。但是，在我国

与专利相关的法律渊源中并未划定“普通技术知识”这一概念的范围，而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知识及能力

的范围直接影响着技术启示的认定与创造性审查结论的客观性。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所具备的普通技术知

识和能力如若不能准确把握，就会造成在没有足够的理由或者证据支撑的情况下，凭借审查员的个人看

法，随意认定现有技术给出了实现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的技术启示从而否定其具有创造性。这也是目前

我国中众多专利申请被驳回后当事人进而寻求后续救济的原因之一。 

3.2. 区别技术特征未从整体上进行考虑 

目前在实践中因未从整体上考虑区别技术特征导致技术启示认定不当的情况较为普遍。如将权利要

求中存在关联的技术特征进行拆分而形成多个新的技术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分别进行是否属于公知常识

或与对比文件进行比对，这会致使本具有创造性的某个区别技术特征因为拆分成了数个属于与现有技术

一致的技术特征而被认定为不具有创造性。如此割裂技术方案的整体性，容易犯简单拼凑、生搬硬套甚

至“事后诸葛亮”的错误，最终会导致在创造性的判断上容易犯僵化、教条甚至片面的错误[3]。若要对

技术启示进行正确认定，应当是将该技术特征放置在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内，以此为前提来判断该技

术特征与现有技术中的技术特征是否一致。若是背离于此，就极有可能产生对结构、连接关系、位置关

系相似但所起到的作用不同的特征进行错误对应的情形。 

3.3. 本领域常用技术手段及公知常识的驳回理由滥用 

我国《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及《专利审查指南》中均未给出本领域常用技术手段及公知常

识的定义或判断标准、规则，因此审查员在案件中作出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的涉案申请属于本领域常用技

术手段及公知常识的判断或结论性意见会引起很大的争论。目前实践中通常是将所寻找到的对比文件中

没有描述的技术特征认定是本领域常用技术手段或公知常识，亦或是认定为可以通过有限次试验得到，

从而得出所要求的保护的技术方案是容易想到的结论。这种不合理的创造性评价方式使用频率几乎达到

了泛滥的程度，严重影响了专利授权情况，打击发明人和申请人的积极性。 

4. 我国技术启示认定标准的完善建议 

4.1. 完善对技术启示判断主体能力的规定 

本领域技术人员水平的确定是判断专利创造性高度的关键[4]，也是技术启示的认定基础。技术启示

的认定应当以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知识和能力水平为基础。因而需要完善对于判断主体能力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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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各行业发展的速率不同，因而不同技术领域的判断主体所具有的“本领域技术知识和能力”

应当也有所区别。如对于传统的机械制造领域，由于其技术发展空间有限，因而对于其领域技术人员的

知识水平和能力的要求就应当适当降低，如果在技术启示认定依然维持一个较高的标准，就会导致大量

对现有技术作出的微小改进被认定不具有创造性；而在高新技术领域，特别是新兴的人工智能等领域，

由于行业起步晚，技术发展还未达到很成熟的程度，容易产生较大的改进和创新，则本领域技术人员的

技术和知识水平也应当有所提高。如果在技术启示认定上将判断主体的知识能力依然维持在一个较低的

标准，则很容易产生大量低质量和外围专利，这无疑不利于推动技术进步。只有将不同领域的发展状况

与现实因素相结合形成一个客观的标准让判断者共同遵守，才能使不同的判断者统一在此规则之下，达

到技术启示认定的客观性。 

4.2. 限制本领域常用技术手段和公知常识驳回理由的滥用 

据统计，我国专利审查意见中提及常用技术手段和公知常识的比例为 95.2%，在欧洲发出的检索报

告中，该比例为 37.5%，在美国的专利审查意见中，该比例为 9.5%以下，可见三者的差异极大[5]。公知

常识及本领域常用技术手段驳回理由的滥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技术启示认定的错误。因而需要加以规制。

可以借鉴欧洲专利局的做法，将公知常识及本领域常用技术手段的内涵范围扩充到相关学科的学术出版

物及专利说明书中，审查员在第一次认定涉案专利申请属于公知常识或本领域常用技术手段时出于效率

优先的原则可以不进行举证，但当申请人明确提出合理的异议时，审查员应当提供与该异议相对应的实

质性证据进行说理，防止因审查员自由裁量权过大而出现强行认定的说理过程。 

4.3. 建立有关技术启示认定典型问题的指引规则 

如前所述，目前我国《专利审查指南》中关于技术启示认定的实践指引规范很少且过于简单，不利

于指导申请人，也不利于审查员正确运用技术启示认定标准。因此可以效仿我国最高院发布指导性案例

的做法，对在技术启示认定过程中容易出现问题的典型案例进行汇编、总结，形成一套指引规则进行发

布，并定期更新。长此以往，能使审查员在该指引规则基础上所作出的审查决定更能为当事人所认同，

同时也能形成类似“同案同判”的效果。即对于同一领域内具有相同创造性高度的两件专利申请，不同

审查员最终会给出趋于一致的审查意见。 

5. 结语 

创造性是我国专利实践中争议较多的问题。当前，人们的专利意识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快速提高，

因而完善专利创造性认定标准、减少因创造性引发的争议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创造性判断的核心部分在于技术启示的判断，我国《专利审查指南》列举出了数种通常被认为是存

在技术启示的情况。但在实践中，技术启示的认定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本领域常用技术手

段及公知常识驳回理由的滥用、区别技术特征未从整体上进行考虑、未明确“普通技术知识”概念的范

围等。 
要提升创造性判断的客观性，需解决我国创造性判断中技术启示认定中存在的问题。应当按照不同

技术领域对判断主体能力进行区别对待，同时修改有关规定以限制本领域常用技术手段和公知常识的滥

用，并通过建立有关技术启示认定的典型问题指引规则的方式来提升专利申请当事人对审查结论的认同

性，使专利制度能惠及每一位潜在的发明人、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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